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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安全评价机构作为安全评价工作的主体实施机构和连接政府和企业之间在安全管理工作

上的桥梁 ,其组织管理和服务状况对安全评价工作的发展与完善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本文对截止

2006年 12月初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批准的甲级资质安全评价机构和各省局批准并报总局

备案的乙级资质安全评价机构的数量分布、业务范围分布等内容进行了统计、分析 ,并提出了安全

评价机构发展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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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Safety Assessment Institutions serve as central implementation organization for safety assessment and bridge of

enterprise2managing for government . The development of safety assessment was affected by the management and service

situation of safety assessment institutions. In this paper , the distribution of number and scope of A class Safety Assess2
ment Institution and B class Safety Assessment Institutions confirmed and reported to SAWS before Dec 2006 is stated and

analyzed , and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afety assessment institutions a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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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安全评价作为现代安全管理模式 ,最近几年在

国内得到了迅速推广和发展 ,并已成为安全生产重

要的技术保障措施之一。安全评价机构作为安全评

价工作的主体实施机构 ,同时也是连接政府和企业

之间在安全管理工作上的桥梁 ,因此 ,安全评价机构

的组织管理和服务状况对安全评价工作的发展与完

善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安全评价机构的管理 ,贯彻

执行《行政许可法》,完善安全评价市场准入机制 ,合

理控制安全评价机构的数量和分布 ,提高评价工作

质量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于 2004 年 10 月

20日颁布了《安全评价机构管理规定》,将安全评价

机构的资质证书分为甲、乙两级。国家安全监管总

局负责甲级资质证书的审批、颁发 ,各省 (自治区、直

辖市)安监部门 (煤监局)负责乙级资质证书的审批、

颁发 ,并上报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备案。自 2005年 1

月 1日起 ,对从事安全评价的中介机构实行了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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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质准入许可制度。

本文对现有甲、乙级资质安全评价机构的相关

内容进行了统计和分析 ,对于今后政府审批安全评

价机构、评价机构自身的发展以及企业选择评价机

构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2　对象及内容

本次统计分析的对象为截止 2006年 12月初由

国家安监总局批准的甲级资质安全评价机构和由各

省 (自治区、直辖市)安监部门 (煤监局)批准并报国

家安监总局备案的乙级资质安全评价机构。

统计分析的内容包括 :甲、乙级资质安全评价机

构的数量分布、业务范围分布、评价机构拥有业务范

围数量的分布。

3　评价机构状况

311　数量分布状况

由国家安监总局批准的甲级资质安全评价机构

共 147家。147家甲级资质安全评价机构地域分布

如图 1所示 ;由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安监部门 (煤

监局)批准并报总局备案的乙级资质安全评价机构

共 279家。279家乙级资质安全评价机构地域分布

如图 2所示。

图 1　甲级资质安全评价机构地域分布

　　从图 1可以看出 ,北京市的甲级资质安全评价

机构最多 ,为 26 家 ,其次是山东省 ,为 12 家 ,而青

海、广西、西藏均为 0家 ,其他省 (市、自治区)均为 1

～9家。

　　从图 2可以看出 ,广东省的乙级资质安全评价

机构最多 ,为 34家 ;其次是河北、河南、山东、内蒙和

图 2　乙级资质安全评价机构地域分布

湖北等地区 ,分别为 33 家、24 家、24 家、24 家和 21

家 ;安徽、青海、海南、新疆、江西、广西、陕西、西藏、

江苏、甘肃等 10个地区的评价机构均未超过 3家。

312　业务范围分布状况

(1)甲级资质安全评价机构业务范围与评价机

构的数量对照如图 3所示。

图 3　甲级资质安全评价机构业务范围

与评价机构数量对照

　　从图 3可以看出 ,一类中 (即第 1类到第 8类)

具有第 4类 (危化品) 、第 2类 (金属和非金属矿山开

采)和第 1类 (煤炭开采)业务范围的评价机构最多 ,

分别为 90家、54家和 30家 ;其次为具有第 3类 (石

油天然气开采)和第 8类 (火电)业务范围的评价机

构 ,分别为 23家和 14家 ;具有第 7类 (水利水电)业

务范围的评价机构最少 ,只有 4家。

具有二类 (即第 9类到第 17类)评价机构的数

量较具有前 8类业务范围的评价机构数量多 ,其中 ,

具有第 14类 (食品、烟草制造)业务范围的评价机构

最多 ,为 74家 ;具有第 11类 (公共聚集场所)业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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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的评价机构最少 ,为 26家。

(2)乙级资质安全评价机构业务范围分布情况

各地区具有第 1类 (煤炭开采) 、第 2类 (金属非

金属矿开采) 、第 4类 (危化品)业务范围评价机构数

量情况分别如图 4、图 5和图 6所示。

图 4　各地区具有第 1类业务范围的评价机构数量

　　从图 4看 ,内蒙古、重庆、贵州、山西、湖南 5个

地区具有煤炭开采评价资质的机构最多 ,分别为 8

家、7家、6家、5家、5家 ;浙江、山东、吉林、河南、湖

北、海南、江苏均无煤炭开采评价资质的评价机构。

图 5　各地区具有第 2类业务范围的评价机构数量

图 6　各地区具有第 4类业务范围的评价机构数量

313　具有不同数量业务范围的评价机构情况

在 147家甲级资质安全评价机构中 ,具有不同

数量业务范围的评价机构情况如图 7所示。

图 7　具有不同数量业务范围的甲级

资质安全评价机构比例

　　从图 7可以看出 ,在甲级资质安全评价机构中 ,

拥有 3～ 5 个业务范围评价机构数量最多 ,占

3410 % ,拥有 6～10个业务范围评价机构为 25. 2 % ,

拥有 2个和 1个业务范围的评价机构数量分别占总

评价机构数量的 17. 7 %和 15. 6 % ,有 10个以上业

务范围的机构数量最少 ,占 7. 5 %。

具有不同数量业务范围的 279家乙级资质安全

评价机构分布情况如图 7所示。

图 8　具有不同数量业务范围的乙级

资质安全评价机构比例

　　从图 8可以看出 ,在乙级资质安全评价机构中 ,

拥有 1个业务范围评价机构数量最多 ,占 35. 6 % ,其

次是拥有 3～5个业务范围评价机构 ,占 30. 0 % ,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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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6～10个业务范围的评价机构数量为 16. 1 % ,有

2个业务范围的评价机构占 17. 6 % ,有 10个以上业

务范围的机构数量最少 ,占 0. 7 %。

4　讨论

从图 3看出 ,在危险性较大的前 8 类业务范围

中 ,具有第 4类 (危化品) 、第 2类 (金属和非金属矿

山开采)和第 1 类 (煤炭开采) 3 个业务范围的甲级

资质评价机构较具有其他业务范围的评价机构多。

这是因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危险化

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建设项

目安全审查办法》、《煤矿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监察规

定》、《非煤矿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与竣

工验收办法》等法律、法规和文件颁布实施后 ,明确

要求矿山和危险品等建设项目应进行安全评价 ,尤

其是 2004年 1 月 1 日《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颁布

以来 ,要求矿山企业和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办理安

全生产许可证后方可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进一步促

进了安全评价工作的发展。

在上述 3个有法律法规要求且需要进行安全评

价后领取安全生产许可证的行业中 ,具有第 1类 (煤

炭开采)的评价机构数量最少 ,主要是由于近年来煤

炭生产企业事故频繁发生 ,一些评价机构由于担心

完成安全评价后的企业发生事故 ,会承担连带责任

而不愿意从事该行业的安全评价 ;且由于煤炭生产

企业风险高、专业性强 ,在资质审批时要求更加严

格 ,规定的必备基础专业数量高于其他行业 ,一些评

价机构因达不到条件而不能具有该业务范围的评价

资质。

另外 ,烟花爆竹制造企业 (即第 5类业务范围)

也要求完成安全评价后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 ,但该

类业务范围同第 1类 (煤炭开采)一样 ,行业风险高、

专业性强、资质审批时要求严格 ,且全国范围内烟花

爆竹生产企业较少 (大约 4000家左右) ,因此只有 9

家具备该业务范围的甲级资质安全评价机构。

具有后 9类业务范围的甲级资质评价机构数量

较具有前 8类业务范围的评价机构数量多。虽然法

律法规没有明确要求这 9类行业要进行安全评价 ,

也未要求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 ,但一些生产企业为

了加强生产安全事故的控制 ,减少人员和财产损失

及领导责任 ,也积极开展安全评价工作 ,扩大了安全

评价市场。其次 ,由于这 9类业务范围在资质审批

时条件相对较松 ,每个业务范围只需 3名不同专业

的人员 ,且从安全技术角度出发 ,大多数只需要机

械、电气等通用专业 ,而这些专业都是传统专业、人

才储备较多 ,所以机构只要具有 3名不同通用专业

的评价人员即可申请多个业务范围 ,因此 ,可以获得

此 9类业务范围的评价机构很多。

从图 1可以看出 ,北京市甲级资质安全评价机

构最多 ,因为北京属于经济、政治、文化中心 ,而工业

相对较少 ,且人才集中 ,所以 ,甲级资质安全评价机

构最多。从图 2看 ,广东省的乙级资质安全评价机

构最多 ,这是因为广东省为经济发达地区 ,轻工业企

业数量多 ,同时 ,广东地区观念新 ,能及时跟随政策

开展各种工作 ,评价机构的数量也最多 ;河北、河南、

山东、内蒙和湖北等地区 ,也都是重工业相对较多的

地区 ,评价机构也相对较多 ;而青海、新疆、西藏等属

于西部欠发达和边疆地区 ,评价机构的数量与这些

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有一定关系 ;海南为旅游地区 ,

安徽为农业地区 ,工业都较少 ,所以这两个地区评价

机构数量也相对较少 ;但有些地区虽为工业地区 ,如

陕西 ,近几年来重工业发展迅速 ,但由于种种原因 ,

对于开展安全评价工作还显得较为滞后 ,目前只有

2家乙级资质安全评价机构。

从图 4看 ,内蒙古、重庆、山西、贵州、湖南 5 个

地区具有煤炭开采评价资质的机构最多 ,因为这 5

个地区的煤矿企业数量也较多。但是 ,河南也是产

煤大省 ,目前还没有具有煤炭开采评价资质的机构 ,

可能是由于地方煤监局认为煤炭行业风险高 ,且资

质条件要求严格没有审批 ,或者是由于已审批但还

未上报总局备案。

5　结论与建议

经过政府近两年来对安全评价机构的严格管

理 ,特别是在资质审批时对其技术水平和内部管理

严把准入关 ,对不符合条件的坚决不予批准 ,安全评

价机构的管理已逐渐走向规范化。到 2006年 12月

初 ,共批准甲级资质安全评价机构 147家 ,批准并报

安监总局备案的乙级资质安全评价机构 279 家 ,涉

及到 26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 ,大部分省 (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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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辖市)都设立了与本地区行业类型相适应的安全

评价机构 ;在甲级资质安全评价机构中 ,具有化工、

非煤矿山、煤矿资质的安全评价机构分别为 90家、

54家和 30 家 ,能够推动高危行业实施安全评价工

作以及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的顺利开展。但是 ,针

对安全评价机构管理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笔者提

出以下几点建议 :

首先 ,行政主管部门应根据全国或地区需要进

行安全评价的项目数量、规模以及所属行业来审批

安全评价机构 ,使安全评价机构保持在一定的数量 ,

不应太多也不能太少。如果评价机构数量太少 ,会

造成一定程度的垄断 ;数量太多 ,又会形成恶性竞

争。上述两种情况都不利于安全评价业务的有序发

展和规范。

其次 ,还应加强对安全评价机构专业性的管理。

大多数安全评价机构只有十几个安全评价人员 ,即

使其专业设置能满足多个业务范围的要求 ,但毕竟

每个人的工作经历和所能掌握的知识有限 ,不能对

每个行业都很熟悉 ,尤其是行业的新工艺、新技术。

如果一个评价人员从事的安全评价项目涉及的行业

太多 ,必然会造成部分评价项目专业性不强的情况 ,

而生产安全问题又和行业特点紧密相连。因此 ,发

证机关在审批评价机构业务范围时 ,还应进一步加

强专业限制 ,以充分发挥每一个评价机构的专业特

长 ,使安全评价工作真正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最后 ,各级安监部门特别是地方安监部门在安

全评价机构的管理工作中 ,特别是市场监管中 ,应严

格落实国家有关规定 ,规范秩序 ,杜绝各种人为设置

的壁垒 ,能够及时有效、客观公正地开展各项工作 ,

对于因机构数量、业务范围出现的市场空白、市场机

制 ,能够尽快予以填补 ,以促进安全评价工作的健康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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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监总局监管一司、非煤分会秘书处在北京举行会议

为了进一步落实 2007年标准项目计划 ,建立标准项目考核责任制 ,保证 2007年标准项目的顺利完成 ,

2007年 3月 9日 ,总局监管一司、非煤矿山安全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在北京举行联合会议。

会议由非煤分会秘书长薛剑光同志主持。监管一司副司长裴文田同志和非煤分会副主任委员张兴凯同

志听取了 17项 2007年标准计划项目申报单位的落实情况的汇报。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矿山安全技术

研究所、公共安全研究所的相关人员出席了会议并作了汇报。

通过对各标准计划项目的逐一讨论和认真、深入的研究 ,会议一致认为 :2007年各标准计划项目选题具

备必要性 ,有紧迫性 ,有工作基础 ,具备立项条件。各承担单位对标准计划项目较为重视 ,大部分标准项目具

备支撑条件 ,目标落实较为具体 ,责任人安排到位 ,各方面起草工作开展有序。下一步应开展更加深入的工

作 ,以保证标准质量 ,按时完成标准计划。

非煤矿山安全分技术委员会是 2006年 6月 27日成立的 ,是在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监管一司、全国安全生

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直接领导下 ,负责非煤矿山安全生产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规划、设计、起草、审查和

研究的技术组织和工作机构 ,秘书处挂靠在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矿山安全技术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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